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蒲城县城南污水处理厂位于蒲城县陈庄镇附近天阳大道西侧,项目分为一期和二期。2016年8月，蒲城县城南污水处理厂举行正式通水仪式，该项目是蒲城县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目前一期已经投入运行8年，二期于2023年8月份投运调试，同年11月份开始稳定达标排放，同步配套建设的“一企一管”工程也于2023年5月份建成并投入正常运行。
一期设计处理水量10000m3/d，服务面积 47.29平方公里，来水以渭清路沿线居民、陈庄镇居民生活污水及果汁厂、羽鸡屠宰场废水为主，采用“泵房+格栅+旋流除砂+调节池+A2O生化池+二沉池+混凝沉淀+滤布滤池+紫外消毒池”的处理工艺，出水标准为《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61/244-2018）表1中的B标准。尾水经紫外线消毒达标后排入排碱渠，最终流入渭河。
二期工程污水处理规模为10000m3/d，总变化系数 KZ=1.89，主要处理蒲城县城南工业区的化工、农药、电子、新材料等工业废水。工艺采用细格栅及精细格栅+调节池及事故池+混凝沉淀池+预臭氧池+水解酸化池+ AAOA-MBR+臭氧催化氧化池+曝气生物滤池+接触消毒池。处理后达到《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61/244-2018）表1中的B标准，臭气排放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要求。配套管网工程中“一企一管”工程收集18家企业工业废水，管线全长约40km；集水点一座；集水点至污水厂管道长约4.5km。工程设计中在每家企业的排放管上安装了COD和氨氮实时在线检测设备及自动控制阀门系统。

二、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蒲城县城南污水处理厂托管运行服务采购项目
2、本项目采购预算：23118400.00元/年
3、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4、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        
5、本项目是否专门项目中小企业采购：否    
6、付款方式：按月实际计量，按月度付款

三、具体采购内容 
1、服务内容：
蒲城县城南污水处理厂一期、二期及配套“一企一管”集水点托管运维服务。主要包括污水厂及集水点区域内的设备、设施正常运行和安全生产，负责设备设施的管理、保养与维护，负责卫生清洁、绿化、建筑物、道路、房屋、围墙等厂区红线范围内的管理、保养与维护，全面负责污水处理厂生产运行的管理、操作、药剂和动力消耗、耗材采购与更换，污泥等生产废物存放及处置等，包含招标文件和合同中明确的风险、责任和义务的费用。
2、服务要求：
主要功能或目标:确保城南污水处理厂及集水点设施设备正常运行，污水厂出水达标排放；需满足的要求:运营公司需按照环保法律法规要求，合法规范运营，出水稳定达标排放。
3、技术要求：
确保污水处理厂严格按照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规范要求开展污水处理工作，保证处理后的污水达到《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61/224-2018表1中的B标准，同时污水处理设施产出剩余污泥按危废处置，按政府环保部门要求，由中标人委托具有危废运输资质的单位运送至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危废处置企业进行处置，污泥含水率应符合危废处置企业相关要求。
4、运营考核办法及标准：
每月出具第三方水质检测报告，污水处理厂总出水水质要达到《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61/224-2018表1中的B标准，即
	项目
	COD
	SS
	NH3-N
	TN
	TP
	PH

	出水标准
	≤50 mg/L
	≤10 mg/L
	≤5（8）mg/L
	≤15 mg/L
	≤0.5 mg/L
	6-9


5、责任承担
中标人承担因自身管理不善、操作不当、疏于维护保养或故意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等原因导致的合同工作范围内的全部处罚，包括法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各项罚款，应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中标人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各项政府要求，包括但不限于环保、应急、消防、劳动保护等部门的要求。如有违反，承担相应责任。
因不可抗力及非中标人原因导致的违约责任，双方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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